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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查实后除获得微信红包奖励
外，视违法情形差异还能获得交通违章“减分券”，在举报人交通违法时可以抵
扣。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交警部门推出的举报违章奖励“减分券”，引发争议。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根据现行法规，交通警察被赋予收集违法证据的权
力，市民拍摄图像，不能作为处理依据。车主交通违法，交警部门处罚，本身为固

定的执法程序，作为执法机关不能随意更改。此外，发放“减分券”对于名下并没
有驾照的举报者，显然不公平。

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一名负责人就此表示，“减分券”面向主体是普通
市民，营运车、大型客车、货运车等车型不得使用，且只适用于6分及以下的轻微
交通违章行为，其初衷则是形成“全民联动”的交通违法举报氛围。

用“减分券”鼓励举报合适吗？
浙江台州交警推微信在线举报交通违法，举报者可获交通违章“减分券”引争议；

律师：不能随意更改执法程序

举报交通违法 微信传照片
8月 10日，台州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局召开“全民违法举报”
网上新闻发布会，在原有通过

“台州交警”微信公号举报的基
础上，新增了视频举报、电话举
报和现场受理举报三种手段。
台州市公安局交警局一名负责
人表示，此举旨在鼓励市民对日
常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在线举报。

昨日，新京报记者点击“台
州交警”微信“全民违法举报”栏
目，即可进入“违法举报”界面。
举报者需填写举报车牌号码、违
法行为、车辆类型、违法时间和
地点等信息，并配发现场照片。

台州一名交警告诉新京报
记者，按照规定，举报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必须在交通违法
行为发生之时拍摄，并即时上

传。违法证据图像至少需要两
张，至多三张，要求是合法获取
的原始资料，不能进行编辑或改
动。此外，举报者在拍摄过程中
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能影响被拍
摄者的正常交通活动。

“台州交警”微信称，举报者
“不得假借举报之名进行报复、
敲诈举报人”，如影响交通管理
部门执法，将追究法律责任。对
多人举报的同一违法行为，只奖
励第一举报人，不实施重复奖
励。除此之外，公安交管部门将

“对举报人身份信息严格保密”。
记者从台州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获悉，8月3日上线举报功
能至 8月 9日一周内，警方共收
到市民举报 379起，交警部门审
核通过82起。

举报可获奖励金和“减分券”
与在线举报相随，台州交警

推出了奖励手段：举报交通违法
行为，经过查实后，举报者可按
次获得奖励金和”减分券“。

根据规定，机动车违法停
放，每起奖励 10 元和 1 分减分
券；举报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逆向行驶、违反禁止标线等，每
起奖励 50元和 2分减分券；举报
工程运输车、重中型货车闯红灯
或超栏板运输;公路客运车辆超
员；故意遮挡、污损号牌、伪造、
变造号牌、套用其他机动车号
牌；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吸食毒
品后驾驶机动车等严重违法行
为，每起奖励 500元和 3分的减
分券；举报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每起奖励 1000元至 20000元和
4-12分的减分券。

新京报记者从台州市交警
部门了解到，为配合这一新政，
台州各地将成立办案专业队，对
市民举报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的，在二个工作日
内审核完毕。对举报成功的，交
警部门将以微信红包等形式予
以奖励，并于每月月底前，将上
月的奖金发放给举报人。

至于驾照“减分券”，则直接
奖励至举报人的驾驶证名下。

“减分券”可以在 1个记分周期，
即 1年内使用，过期则将清零。
不过“减分券”只限“台州交警”
微信公众号的违法处理平台上
使用，浙江省的高速违法行为、
现场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
已被处罚的交通违法记分，不在
减分之列。

■ 追问

“减分券”会助长交通违法行为？
警方称目前最高送出3分“减分券”，奖励起互相制约作用

举报他人获得“减分券”，自
身交通违法时可以抵扣。一种
声音认为，台州交警此番新政，
固然起到了市民互相监督的作
用，但从客观上来说，也将导致
部分获得“减分券”的市民，在交
通违法时有恃无恐。

对此，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局一名负责人强调，“减分券”
仅供处理登记在驾驶人名下的
台州牌照车辆，且只限驾驶人本
人处理。营运车、大型客车、货

运车，均不在适用范围内。此
外，驾驶证临近清分五日内，也
不能处理。

在使用范围上，上述工作人
员强调，“减分券”只能处理 6分
(含6分)以下的交通违法，属于轻
微交通违法行为。“以往是扣分
罚款，然后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现在这一减分券，实际上起到了
交通安全教育的作用。”

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上述负责人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台州辖区共发生道路
交通安全事故2664起，其中死亡
事故 313起，死亡人数 322人，受
伤 2899人。“推行在线举报和奖
励，是为了激发市民参与交通安
全宣传的积极性。”其表示，目前
交警部门发放的“减分券”中，最
高为3分，从实施效果看，并未出
现部分网友担心的“助长交通违
法”情形，“你在举报别人的时
候，别人也在关注你，这是一种
互相制约的关系。”

鼓励举报发放“减分券”合适吗？
有律师认为“鼓励举报”初衷并无不妥，“减分券”需探讨

多位律师和行政专家向新
京报记者表示，调查取证是公安
机关的行政权力，是行政处罚权
的一部分，不可委托个人行使。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
条规定，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
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
警察标志，持有人民警察证件”，
对交通违法取证应“着装公开拍
摄，杜绝隐蔽或跟踪拍摄”。北
京泽永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常清
认为，上述规定意味着只有交警
依法收集的证据，才能作为对违
法行为的处理依据。

王常清表示，“鼓励举报”可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其
初衷并无不妥，但是否需要设立
奖金和“减分券”，则值得进一步
探讨。其提出，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举报者故意诱使
司机违法，从而进行拍摄并获取
奖励，出现“钓鱼举报”。

“市民拍摄交通违法行为，
实际是用一个违法行为，去举报
另一个违法行为。”北京圣运律
师事务所律师王优银表示，鼓励
市民采取类似“偷拍”形式举报，
违反了行政执法“依法公开”的

原则。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表示，公安机关对交通违法者进
行处理，是固定的执法程序。作
为执法机关，交警在执法过程中
不能随意更改程序，也不能对法
规进行曲解。“即便是作为交通
安全宣传，也是应当有所规范，
毕竟执法不能打折。”

汪玉凯告诉新京报记者，发
放“减分券”固然能体现“柔性执
法”，但也有可能损害执法机关
的公信力，“对于交警部门的执
法形象，也未见得是正面作用。”

2003年，广州警方曾经开
展过“随手拍”活动。据央视报
道，2004年3月，广州交警根据
群众拍摄的交通违章照片，认
定某车主有违章行为，对其处

以100元罚款。
随后车主以“行政违法行

为证据须由执法机关获取”为
由上诉，同年12月，广州市中
院审理认为，调查取证是行政

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组成部
分，不能委托公民行使，终审裁
定车主胜诉。最终，广州警方
不得不叫停“随手拍”。

广州交警2004年“随手拍”活动被判败诉

■ 链接

(据新京报)


